
輔仁大學法律學院國際與英美法律微學程規則 

111.09.07 院課程委員會制定通過 

第一條 本規則依輔仁大學學程設置辦法之規定訂定之。 

       本規則未盡事宜，依輔仁大學學程設置辦法規定辦理。 

 

第二條 為拓展學生國際視野，透過專業的國際法律課程，強化同學外語能力，

增加學生未來從事國際法律的社會競爭力，特設置「國際與英美法律微

學程（International and Anglo-American Law Micro Program）」（以

下簡稱「本微學程」）。 

 

第三條 本微學程課程分為核心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課程科目詳如附表。 

 

第四條 本微學程最低應修學分數為 8學分(核心必修 2學分，選修 6學分），其

中應至少 4學分為修讀學生所屬主系、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非必修課

程。 

 

第五條 本微學程學生修讀時，若有課程科目名稱不同而性質相同，或科目名稱

內容相同而學分數不同時，其課程性質與學分數之認定，須經由學程召

集人審查認定之。 

 

第六條 招生之相關規定： 

       一、招生對象：本校學士班學生 

       二、招收名額：不限 

       三、報名日期：依學校所訂定之時程辦理 

 

第七條 本學程以隨班附讀為原則。 

 

第八條 本學程置召集人一名，由法律學院院長聘任之，負責統籌學程內各項業

務，任期三年，得連任一次。 

 

第九條 本規則經法律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提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教務會議

核備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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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中文科目名稱 英文科目名稱

科目

代碼
選別 學分 學期

類別最

低應修

學分數

開課系所
※單獨開班寫學程開課

備

註

英美法導論
Introduction to Anglo-

American Law-Course in

English
必 2 學期 2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

英美侵權法 Anglo-American Tort Law 01833 選 2 學期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

英美契約法
Anglo-American Law of

Contract
01834 選 2 學期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

英美判決選讀
Selected English Cases Study-

Course in English
選 2 學期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

英文判決選讀
Selected English Cases Study-

Course in English
選 2 學期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

美國商事法 U.S. Business Law 選 2 學期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

法學英文-美國公

司法

Legal English - US Corporate

Law
24597 選 1 學期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

法學英文-美國證

券法規

Legal English - U.S.

Securities Regulation
24598 選 1 學期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

法學英文-美國刑

事法

Legal English - US Criminal

Law
24599 選 1 學期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

法學英文-美國產

品責任法
Legal English -American

Products Liability Law
24596 選 1 學期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

法學英文-美國憲

法

Legal English -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24595 選 1 學期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

美國公司法
US Corporate Law-Course in

English
選 2 學期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

美國證券法規
U.S. Securities Regulation-

Course in English
選 2 學期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

美國刑事法
US Criminal Law-Course in

English
選 2 學期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

美國產品責任法
American Products Liability

Law-Course in English
選 2 學期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

美國憲法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Course in English
選 2 學期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

跨文化法律溝通
Cross-cultural Legal

Communication
選 2 學期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

※附註:

1本表需經學程、院、校等各級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始能生效。

2本科目表之科目名稱與科目代碼不符者，以科目名稱為準。

※_112_學年起申請本學分學程者適用

總學分數為 8學分學程代碼：學分學程名稱：國際與英美法律微學程

選

修

課

程

6

必

修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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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中文科目名稱 英文科目名稱

科目

代碼
選別 學分 學期

類別最

低應修

學分數

開課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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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總學分數為 8學分學程代碼：學分學程名稱：國際與英美法律微學程

填表人：＿＿(分機:____)　主管簽章：__________　院長簽章：＿  ＿＿　課務組：＿＿＿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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